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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
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治理实施方案

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威海校区分别于2014年6月、2015年12月、2020年1月、2021年7月对校内各类收费行为和“小金库”治理情况开展自查自纠活动。校区各部门能够实事求是，积极配合，自查自纠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，有效维护了学校正常经济秩序，保证了学校各项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。
为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，进一步整顿财经秩序，严肃财经纪律，严格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，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，威海校区拟于2021年12月起开展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治理工作，具体实施方案如下：
一、检查治理范围和内容
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应列入而未列入校区收入的各项资金及其形成的资产，均纳入治理范围。具体表现形式包括：
1．违规收费、罚款及摊派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2．用资产处置、出租等收入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3．以会议费、劳务费、实习费、培训费、管理费、手续费、咨询费和代课费等各种名义套取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，以举办会议、培训班结余等形式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4．经营收入未纳入规定账簿核算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5．通过虚列支出转出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6．以假发票等非法票据骗取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7．上下级单位之间相互转移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8．各种形式的佣金、回扣和提成设立的“小金库”，以合同之外的折扣、回扣等未入单位账簿设立的“小金库”；
9．其他形式设立的“小金库”。
二、组织机构
校区财务处、纪委办公室、审计室具体负责此次检查治理期间的日常工作，组成检查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组。
三、工作步骤
检查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从2021年12月开始至2022年6月底结束，分四个阶段进行。
第一阶段：自查自纠阶段（2021年12月29日至2022年3月31日）
校区各单位要认真组织自查工作，逐一对照本方案中“小金库”的九种表现形式进行自查。对自查中发现的各种违法违规问题，必须自觉纠正。各单位及其下属的系、所、中心、室、科研项目组等均需填写《自查情况统计表》和《“小金库”检查治理工作承诺书》，由填报单位汇总提交自查报告。针对查出的问题，提出整改措施。各单位务必于2022年4月1日前将自查报告、自查情况统计表和承诺书报送校区财务处会计二科。
第二阶段：审核抽查阶段（2022年4月1日至4月30日）
校区检查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组对照各单位报送的自查自纠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对重点单位进行抽查。
第三阶段：督促整改阶段（2022年5月1日至5月30日）
校区各单位要将本单位处理情况进行总结，要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，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，强化源头治理，建立健全预防和治理“小金库”的长效机制，于2022年6月1日前上报校区检查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组。
第四阶段：总结通报阶段（2022年6月1日至6月30日）
校区检查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组负责总结检查治理工作情况，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通报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校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“小金库”的专项检查治理工作，要统一思想，充分认识此次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。切实加强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认真清理整顿，自查工作要求全面深入，自查面应达到100%，不留死角，不搞形式走过场。
（二）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责令限期整改，所得收入清查后足额入账。对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单位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，按照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（三）校区各单位领导要负责此次检查治理工作，指定专人负责具体工作，明确责任，使检查治理的专项业务有人抓有人管。
（四）工作组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。对自查零申报单位和漏报单位，经举报查实，将追究部门负责人、直接责任人责任。举报电话：0631-5687280，举报电子邮箱：hitwhjw@hit.edu.cn。
（五）对专项检查治理工作中发现的其他违法违规的问题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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